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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50,616,0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6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精艺股份 股票代码 002295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吉天翊 余敏珊 

办公地址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西海工业区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西海工业区 

电话 0757-26336931 0757-26336931 

电子信箱 jy@jingyimetal.com jy@jingyimetal.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铜加工和贸易业务两大业务板块业绩均稳步发展，公司始终秉承深挖潜能，促进内生式增长与产业升级

协调发展。 

（一）铜加工业务 

1、业务基本情况介绍 

公司主营铜（以电解铜为主要原材料）加工业务，主要产品为精密铜管和铜管深加工产品。公司为空调制冷等下游行业，

特别是空调制冷厂家提供优质产品和服务。 

铜加工业务主要采取“以销定产”的生产经营模式，采购、生产均围绕销售环节展开。在产品定价上，公司采用“电解铜

价格＋约定加工费”的定价模式。加工费由公司与客户根据产品的规格、工艺复杂性、加工时间等因素并参照行业水平确定。

为防范和规避原材料（电解铜）价格大幅波动给公司生产经营带来的不利影响，公司适时地开展了电解铜套期保值业务。报

告期内，公司采购模式、生产模式和销售模式均未发生重大变化。 

2、所属行业特点及地位 

铜加工业是国民经济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其产品广泛应用于家用电器、电力、汽车、建筑、电子仪器仪表、国防、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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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海洋工程等诸多产业，行业的增速与国民经济的增速保持同步。空调制冷用精密铜管是铜管产品中非常重要的品种，

属于技术含量较高的铜管产品，主要应用于家用空调、中央空调、工业和商业制冷机。随着下游制冷产品市场升级改造，为

精密铜管等深加工产品需求带来了更多的空间。 

报告期内，公司新获得荣誉类超过10项，其中省级荣誉包括 “广东省企业500强”、“广东省民营企业100强”、“广东省制

造业100强”、“广东省优秀企业”、“广东省优秀品牌示范企业”，市级荣誉包括“2019年佛山市百强企业”、“佛山·脊梁企业”

等。公司是国内重要的有色金属加工制造基地，广东省级铜管清洁生产示范企业、广东省民营创新产业化示范基地，“粤港

清洁生产优越伙伴”，佛山市细分行业龙头企业、佛山市专精特新企业，广东省名牌产品。公司始终致力于自主创新、大力

发展绿色制造、巩固壮大业务规模，以技术优势、循环经济成本优势、业务规模优势，不断挖掘公司增长潜力。公司经过多

年的发展，荣获“国家绿色工厂”、“中国铜管材十强企业”。 

（二）贸易业务 

1、业务基本情况介绍 

以公司铜加工业务上下游客户需求为核心，公司积极开展贸易业务，利用上市公司平台资源整合能力，以“一个成本、

收益共享、成就别人，发展自己”的供应链贸易直联一站式服务，构建采购平台、销售平台和物流平台，帮助合作企业实现

从原材料采购到产品销售的全程供应链管理、运作。通过供应链服务助力合作企业加快营运速度、降低营运成本和经营风险，

完善治理机制、提高规范运作水平，提升核心竞争力。 

2、所属行业地位 

公司是广东省百强民营企业，连续十四年荣获“守合同重信用证书”。借力于上市公司平台，以良好的信用口碑和资金实

力为基础，贸易业务逐年提升，获批成为“广东省供应链管理试点企业”、“国家绿色供应链管理示范企业”、“广东省守合同

重信用企业”。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营业收入 5,125,596,178.06 5,757,561,169.07 -10.98% 5,451,501,746.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0,998,867.54 47,794,207.86 6.71% 58,831,640.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8,054,909.94 45,295,326.62 -15.98% 54,732,336.9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657,517.22 -19,706,463.28 143.93% -315,498,066.1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0 0.19 5.26% 0.2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0 0.19 5.26% 0.2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36% 4.11% 0.25% 5.35%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2,036,516,467.47 2,075,344,202.26 -1.87% 1,753,199,298.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89,706,917.97 1,150,597,515.15 3.40% 1,138,525,789.12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359,681,737.88 1,446,527,745.54 1,142,963,357.60 1,176,423,337.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274,357.94 27,715,235.44 4,678,793.69 1,330,480.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180,799.63 20,871,789.89 4,683,427.94 318,892.4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1,240,583.49 -30,008,337.48 136,107,166.05 -218,681,89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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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4,94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4,131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南通三建控股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0.00% 75,184,700  质押 75,184,700 

北京宏远创佳

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4.68% 36,800,000  质押 36,800,000 

张营 境内自然人 1.49% 3,738,300    

紫光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1.34% 3,353,700    

刘勇华 境内自然人 1.11% 2,779,333    

芜湖长元股权

投资基金（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07% 2,683,939    

苏州荣翔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86% 2,157,590    

广东贵裕宝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82% 2,066,909    

马洪顺 境外自然人 0.80% 2,010,083    

梁少群 境内自然人 0.76% 1,905,01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未知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股东刘勇华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457,997 股外，还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321,336 股。股东梁少群通过中信建投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905,012 股。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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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1、我国铜管制造行业下游主要为空调制冷行业，空调行业经过多年的发展，行业集中度不断提高。近年来，下游客户

对高性能、高精度、低能耗产品需求扩大，加之国内外铜价波动风险加剧，铜管行业亟需通过淘汰落后产能、减少不良竞争，

集中优势大力提升产品精细化程度和产品附加值。 

2019年，在中美贸易摩擦以及全球经济需求放缓，以及国内空调制冷和房地产需求端消费疲软的大背景下，铜管行业生

产订单减少。根据安泰科调研数据显示，报告期初空调产量环比均呈下降趋势，铜管行业生产运营情况不如去年同期。 

2、报告期内，公司始终通过持续创新，深挖潜能，降能耗、减成本，以高、精、尖的高附加值产品为优先导向，优化

产品和客户结构；持续启动产业升级技术改造项目。公司继续构建供应链生态圈，以国家绿色供应链管理示范企业平台为依

托，推动开展多产业、多形式联动的供应链生态圈模式；积极调整客户结构，加大风险把控力度；不断探索区位特点及发展

潜能，提升企业盈利能力。公司充分利用珠三角、长三角的区位优势，进一步拓展经营生态圈，将业务版图逐步扩大到全国。

公司逐步完善薪酬考核激励体系，完善人才储备，采取对内激励和对外引进两手措施，进一步完善公司高层人才梯队建设，

培养绩优及高潜质人才，形成合理的用人环境和用人储备，提升企业核心人员竞争力，为公司加快推进持续发展提供人才保

障。 

报告期内，公司整体运行正常，业绩有所上升：实现营业总收入为5,125,596,178.06元，比去年同期下降10.98%；营业

利润65,955,568.79元，同比增加10.84%，实现净利润50,998,867.54元，同比增加了6.71%。 

3、2018年11月11日，公司收到公司原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冯境铭、周艳贞和广东贵裕宝投资有限公司（合称为“转

让方”）和三建控股（以下称“受让方”）的通知，转让方与受让方于2018年11月11日共同签订《股份转让协议》。2019年1

月10日，公司接到转让方和受让方通知，其已取得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转让方

合计原持有的公司股份75,184,7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9.99996%）已过户登记至受让方名下。此次股权过户后，三建控股

持有公司股份75,184,7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9.99996%），公司的控股股东变更为三建控股，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变更为三

建控股的实际控制人黄裕辉、周炳高、施晖、卫波、王卫冲、徐挺、袁备、张福斌。 

4、2019年5月8日，公司董事会顺利完成换届选举，公司管理团队平稳过渡，公司经营业绩稳中有增。未来，公司将以

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契机，以合规合法、公正公允、互利互惠为原则，充分发挥各自领域的综合优势，整合资源、产融协同，

借力各方业务优势和管理优势。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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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精密铜管 1,711,018,602.79 7,607,185.69 4.19% -28.49% -76.72% -1.17% 

贸易产品 3,124,135,281.13 45,218,614.75 2.57% 0.35% 61.96% 0.05%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根据财政部2017年3月31日分别发布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

计量（2017年修订）》（财会【2017】7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

转移（2017年修订）》（财会【2017】8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

（2017年修订）》（财会【2017】9号），

与2017年5月2日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37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年修订）》（财

会【2017】14号）（上述准则以下统称"

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境内上市公司

在财政部相关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

行新企业会计准则。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第十三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

见。 

新金融工具准则的会计政策自2019年1月

1日起施行。 

根据财政部2019年4月30日发布的《关于

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

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的要求

对财务报表格式及部分科目列报进行相

应调整。主要将资产负债表中原“应收票

据及应收账款”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

收账款”，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拆分

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新增“应收

账款融资”；利润表新增“信用减值损失”

项目，并将“资产减值损失”、“信用减值

损失”调整为计算营业利润的加项，损失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第三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

见。 

适用于2019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

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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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列示，同时将位置放至“公允价值变

动收益”之后；现金流量表中政府补助均

列入“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明确了“其他权益工

具持有者投入资本”填列口径。 

根据财政部2019年5月9日发布的《关于印

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

资产交换>的通知》（财会【2019】8号），

2019年5月16日发布的《关于印发修订<

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的通

知》（财会【2019】9号），要求在所有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实施。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已经第六届董事会第

三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通知自2019年6月10日起执行《企业会

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 

本通知自2019年6月17日起执行《企业会

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准则。 

 

根据财政部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公司对

按账龄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账龄为3个月

以内和3年以上的应收账款、承兑人为非

金融机构的应收票据、其他应收款计提比

例进行变更。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第五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

见。 

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

准则。本次会计估计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

处理，不追溯调整。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卫国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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